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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识字写字教学的目标要求与教学策略

马胜科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识字写字在学生语文学习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在对《语文课程标准》中义务教育阶段识字与写字的“课

程目标”和“教学建议”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借鉴我国传统语文教育识字写字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做法，总结提出了

一些能够促进学生发展的识字写字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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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写字是语文学习的开始，是阅读和写作的

基础，同时也是学习其他文化课程的基础。因此，鉴

于识字写字在学生语文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准确把握义务教育阶段“识字与写字”的目标要求，

研究探讨识字写字的教学策略，对于改进义务教育

阶段识字写字教学，提高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乃至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义务教育阶段识字写字的目标要求

2011年《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

“课程目标”中对“识字与写字”的目标要求作了总体

规定：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认识3500个左右

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

度。另外，《标准》中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识字写字的

阶段目标也作了明确细致的界定，有学者用表格表

述如下：①P79

通过对上述表格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义务教

育阶段“识字与写字”的阶段目标要求具有以下特

点：

1. 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每个学段识字写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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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级 要求认识的字 要求会写的字 识字能力

1—2 1600 800 学习独立识字

3—4 2500 1600 有初步的独立识字能力

5—6 3000 2500 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

7—9 3500
能熟练地使用字典、
词典独立识字

目标中都包含“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内容要求，体现了工具性

与人文性的统一。如，第一学段目标中，第一项“喜

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和第三项中的“初

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是“情感态度”目标；第二项和

第三项是“知识与能力”目标；第六项是侧重于“过程

方法”目标。
2. 体现了学习目标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四个学

段的识字与写字目标，彼此联系，循序渐进，体现出

明显的梯度要求。如，对识字与写字能力的要求，第

一学段是“学习独立识字”，第二学段是“有初步的独

立识字能力”，第三学段是“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

力”，第四学段是“能熟练地使用字典、词典独立识

字，会用多种检字方法”，阶段性特点也比较明显。
3. 明确“多认少写”的指导思想和“会认”与“会

写”两种目标。根据低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标准》
设定的识字与写字目标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

“多认少写”，实行“识写分开”，明确了“会认”与“会

写”两种目标。
“多认少写”的目标要求我们可以从四个学段的

识字与写字的量的规定看出，如下表所示：②P50

“认识”与“学会”两种目标的要求截然不同。要

求认识的字，只要求认识，不默写、不抄写、不考试。
而要求会写的字，以往强调“四会”———会读、会写、
会讲、会用，现在调整为会读，会写。

4.识字方面强调独立识字能力的培养，要求给

学生打下扎实的、可持续发展的识字基础。
5.写字方面强调实用性较强的行楷书的书写能

力的培养和写字速度的提高，同时提出了临摹的要

求，在临摹中培养学生对书法美的鉴赏能力。

二、识字与写字的教学策略

《标准》在“教学建议”部分对识字写字与汉语拼

音教学提出了以下要求：

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

教学重点，也是贯串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

内容。
低年级阶段学生“会认”与“会写”的字量要求有

所不同。在教学过程中要“多认少写”，要求学生会

认的字不一定同时要求会写。本标准附有“识字、写
字教学基本字表”，建议先认先写“字表”中的300个

字，逐步发展识字写字能力。
识字教学要注意儿童特点，将学生熟识的语言

因素作为主要材料，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他们

利用各种机会主动识字，力求识用结合。
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观的教学手

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写好汉字是教学的基本要

求，练字的过程也是学生性情、态度、审美趣味养成

的过程，每个学段都要指导学生写好汉字。要求学

生写字姿势正确，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养

成良好的书写习惯，提高书写质量。第一、第二、第
三学段，要在每天的语文课中安排10分钟，在教师指

导下随堂练习，做到天天练。要在日常书写中增强

练字意识，讲究练字效果。
根据对《标准》的“课程目标”与“教学建议”部分

的研究，合理借鉴我国传统语文教育识字写字方面

的成功经验与做法，我们总结出能够促进学生发展

的识字写字的教学策略有：

1.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

彩的教学情境。如利用挂图、识字卡片、投影、多媒

体、表演、做游戏、唱儿歌、猜字谜、语言描述等直观

手段，创设能够吸引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参

与学习过程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卓有成效地识字

和写字。
2.汉语拼音是帮助学生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重

要工具。汉语拼音教学尽可能有趣味性，宜以活动

和游戏为主，与学说普通话、识字教学相结合。
汉语拼音教学主要是前三个学段（小学）的教学

任务，第四学段（初中）的汉语拼音教学虽然不是重

点教学内容，但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主要的侧重

点可以放在对普通话发音的矫正上。因为我国的方

言区分布很广，许多地方的方言习惯在学生口语交

流中会留下一定的痕迹，因此，要充分利用汉语拼音

教学的机会，帮助学生提高学说普通话的能力。
3.识字教学提倡“多认少写”，“识写分流”，强调

学用结合。低年级识字教学必须体现多认少写，识

写分开的教学策略，严格按照“会认”与“会写”两种

不同的教学要求进行识字教学。另外，识字教学还

应强调学用结合。认字就像认人，“一回生，二回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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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三回四回就成了好朋友”，识了字就要用，多识多用，

方“熟能生巧”。需要注意的是，多认少写不是说不

写,要改变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按照

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让学生逐渐用铅笔、钢笔和毛

笔练习写字；写铅笔字、钢笔字要用方格本,写毛笔

字要习帖。
4.识字教学要教给学生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

力。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教学一线的老师们总结

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识字方法，如集中识字、分散识

字、韵语识字、归类识字、注音识字、谜语识字、图画

识字、游戏识字、情境识字、环境识字、计算机辅助识

字、生活中识字等，教学中灵活运用这些识字方法，

有助于于提高学生识字的质量与效率。此外，教学

中教师还应指导学生掌握好三套识字工具，培养学

生三种识字能力，即掌握好读准字音的工具———汉

语拼音，培养学生有借助拼音读准字音的能力；掌握

好分析字形的工具———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及构字

能力较强的独体字等，培养学生有分析字形，正确书

写的能力；掌握好了解字义的工具———字典、词典，

培养学生有联系上下文理解字义的能力，查字典、词
典的能力。“授人以渔”，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涵养

识字兴趣，传授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最终使学

生能够自主识字，独立识字。
5.课堂教学既要设计识字活动,也要设计写字活

动；如果能够开设校本书法课程，不但可以强化学生

的写字兴趣, 而且能够引导学生体会书法的审美价

值。
6.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

习惯，加强写字的示范与指导，努力抓好写字基本功

训练，引导学生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提升学生对于

书法的审美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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